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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社会组织被撤销登记

社会组织优胜劣汰将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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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陕西省民政厅近日制定出
台《陕西省四类社会组织直接
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行业
协会商会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办
理成立登记等业务时， 可以直
接向民政部门申请， 不再需要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该《办
法》于本月起实施。

《办法》突出了两个亮点。第
一，鼓励大学生、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创办社会组织。 在校或者毕
业不满两年的大学生、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自主创办，或者社会力
量以招聘此类人员就业为主创
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推荐专门人员或者机构
免费提供咨询指导和服务。在校
或者毕业不满两年的大学生自
主举办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

服务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可向县
区级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直接登
记，受理机关应根据实际情况予
以减免开办资金，安排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进行培育扶持。

第二， 鼓励公益慈善类和
城乡社区服务类民办非企业单
位申请注册服务商标， 采用直
营、加盟等特许连锁经营模式，
开展集团化服务， 其各个服务
点可以使用同一字号、 商标及
服务集团标识， 形成品牌连锁
服务；采用直营连锁模式的，其
各个服务点应当在登记管理机
关备案，无需注册登记；采用加
盟连锁模式的， 不得收取加盟
费，需重新注册登记，登记管理
机关予以简化登记手续。

（据《西安日报》）

陕西：鼓励大学生社工创办公益组织

近日，《东莞市政府购买社
会工作服务实施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在政务公布栏进行公
开， 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资质等，从今年起正式实施。

《办法》 明确了政府购买的
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购买社会工
作服务岗位，购买主体根据自身
职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性质，需
要全职社工提供专业化社会工
作服务的，按照政府统一规定的

购买经费标准，向公益服务类社
会组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岗位
提供专业服务；另外一种是购买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即购买主体
根据特定群体或事项的需求设
定服务项目， 包括服务目标、内
容及相关要求等，购买经费按照
服务数量及要求实行综合预算，
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由公益服务
类社会组织按照项目要求开展
服务。

此外，在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的中期和末期，以及购买岗
位社工服务满一年，市、镇（街
道）民政部门将牵头组织对服务
完成情况进行评估验收，并出具
评估验收结论和报告，对服务进
展情况进行检查督促。 为了强化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过程
控制，将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考核评估。

（据《南方日报》）

广东东莞：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明确两种形式

山东省日照市民政局于 1
月中旬向媒体透露，拟对该市 18
个社会组织给予撤销登记的行
政处罚。 据悉，这 18 个社会组织
已至少两年未接受年检，其中包
括 5 个社会团体和 13 个民办非
企业单位。

社会组织年检工作从去年
下半年开展至今，各地发现了不
少“僵尸”组织，也存在大量运作
不合规范的社会组织。

除了清理不合格的社会组
织，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方式也
在发生变革，年检制度变得更加
规范与便捷，社会组织退出机制
也变得越来越健全。

年检不合格 撤销登记

除了日照市， 山东济宁、德
州等地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清理
不合格的社会组织。

以济宁为例， 该市民政局
日前公布了市管社会组织年检
公告， 在 360 家社会团体和民
办非企业单位中， 最终有 1 家
不合格。 还有 29 家社会团体和
6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因未按时
参加 2013 年度年检被处以警
告处罚。

在广州，该市民政局近日对
6 个社会组织做出撤销登记的行
政处罚， 对 12 个社会组织做出
警告的行政处罚。

据了解， 广州防治白蚁协
会、广州市学会学研究会存在累
计 3 年未按规定接受社会团体
年度检查 （2010、2011、2013 年
度）的违法行为。 广州吉大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等存在连续两年
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
年度检查（2012、2013 年度）的违
法行为。

据了解，广东省政府在去年
下半年透露，该省进一步加大社
会组织年检、等级评估和行政执
法等工作力度，2013 年全省撤销
社会组织 151 个，取缔社会组织
1 个，责令撤换负责人 4 个，责令
整改 25 个，发出警告 24 个。

来自陕西省政府部门的数
据透露 ， 根据 2013 年年检结
果，该省 520 家社会团体合格，
113 家社会团体基本合格，部分
社会团体不合格。 按照相关规

定和要求， 陕西省民政厅对陕
西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陕西省
劳动学会等 36 家社会团体予
以撤销登记。

甘肃省民政厅、 重庆市民
政局等均在 2014 年年底发出
撤销登记社会组织事先告知送
达公告， 这些公告罗列了将被
撤销的社会组织名单， 并列举
出理由。

“目前，2013 年年检结果的
数据大多已公布完毕，民政部门
正在持续地披露各地 2014 年度
的年检结果，相信会有不少‘僵
尸’组织和不合格的组织被淘汰
出局。 ”一位研究社会组织的学
者撰文表示，“社会组织如果不
想被清理，就要积极应对。 ”

不过， 各地的政府部门仍
然给予不合格社会组织“生存”
的机会。 如武汉市政府在撤销
社会组织登记事先告知书就明
确表示， 被列入撤销名单的社
会组织“可从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七日内到市民政局社会组织
管理处进行陈述和申辩， 如要
求听证的， 三日内提出书面要
求，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
听证”。

监管体系逐渐完善

“每年为了应对年检， 需要
准备一大堆材料，还要花几千元
出具一个审计报告，对我们是一
个不小的负担。 ”1 月 16 日，湖南
省一家社工服务类社会组织的
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记者，“好在
我们顺利地通过了 2014 年的年
检。 ”

为了减少程序，让年检制度
更加高效，不少地方的民政部门
开设了年检的“网上通道”，在网
上递交相关材料， 并简化手续，
有效降低了社会组织的成本。

从 2014 年开始，一些地方开
始尝试取消年检制度，建立社会
组织年度报告制度。 第一个“吃
螃蟹”的是海南省。

近日海南省民政厅下发《关
于社会组织年检实行年度报告
制度的通知》，决定从即日起，对
社会组织年检实行年度报告制
度。

海南省在 2014 年 5 月就下

发通知， 规定在上一年度 6 月 1
日前成立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 应当于当年 3 月 31 日
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
度的年度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
初审同意后， 报送登记管理机
关，接受审核。 在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前成立的基金会，应当于当
年 3 月 31 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
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接受
审核。

该通知明确规定：“行业协
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
织可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
年度报告。 ”

此外，广州市也在 2014 年提
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巩固广
州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成
果， 降低社会组织设立登记条
件，建立直接登记和年度报告制
度， 推动社会组织去垄断化、去
行政化，取消年检制度。

年度报告制度尚未在全国
大范围推开，鉴于“僵尸”组织与
不合格组织大量存在，各级政府
逐步完善监管制度，建立了社会
组织退出机制。

记者搜集各地政府主管部
门的信息了解到，“退出机制”一
般包括 3 个方面的内容。

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该区
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达到
14 家。该区首先拟定了承接政府
服务的较严格的准入门槛，比如
对社会组织进行资质认定，开展
答辩准入、竞争性谈判、公开招
投标活动等，不符合条件的社会
组织在“门口”便被淘汰了。 同
时，该区对承接项目的社会组织
进行全程监督，让不规范的社会
组织“自我淘汰”。 最后，还设立
了“黑名单”制度，名列其中的社
会组织，3 年内都要“闭门思过”，
不得再承接政府部门发包的相
关项目。

“随着监管体系的日渐完
善，‘出局’的社会组织会越来越
多， 留下的都将是活跃度较高、
能力较强的社会组织。 有机会获
得更多来自政府、 企业的支持，
为社会提供更多服务，也有利于
社会组织自身的长远发展。 ”前
述社会组织负责人陈先生说。

（据《人民政协报》）

由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童潇领衔， 对上海现有的 134
个青年社会组织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这些青年社会组
织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内，承接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平均数
量为 3.68 个， 平均金额约为
424000 元。 其中，“政府购买”
序列中，响应率最高的板块是
作为群团组织的共青团，达到
43.8%，其次是民政局（27.1%）
和妇联（22.9%）。 报告称，在党

政序列中，共青团是购买服务
的主体。

团上海市委机关层面，去
年一年大约投入了 200 万元用
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区级
团委为购买服务所作的投入更
多一些，以浦东新区团委为例，
2014 年投入了约 700 万元用
于购买青年社会组织的服务。
据团区委相关负责人透露，这
一数字，今年可能还会翻番。

（据《中国青年报》）

上海：团组织成青年社会组织服务最大“买家”

为了进一步扶持和培育社
会组织发展， 推动两岸社会组
织交流合作， 厦门海峡两岸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应运而生，选
址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D 栋，面
积 650 平方米， 首批预计可容
纳 8~9 个社会组织进驻。

据悉， 服务中心主要为处
于初创期的能力较弱、 规模较
小、 缺乏资源的社会组织提供
场地、办公设备、能力建设、人
才培训、资源平台、公共空间等
方面的支持和服务。

其中包括： 对入驻社会组
织提供免费的办公、会议场地、

电话网络等一般办公所需要的
基础服务设备； 邀请专家教授
和社会组织管理资深人士为社
会组织从业人员提供系统培
训，提高社会组织整体水平等。

同时，服务中心还提供小额
活动补贴，用于资助已入驻服务
中心、发展较好的社会组织开展
公益服务项目，资金来源于社会
组织发展扶持专项资金。

目前， 已有一些社会组织
提出入驻申请， 其中包括来自
台湾地区的社会组织， 民政部
门正在进行审核。

（据《海峡导报》）

厦门：建立海峡两岸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